高雄市99學年度國中自然學科競賽領隊會議


領隊會議內容
1.請確認參賽名單是否有誤，請立即更正。指導老師為1~3人，領隊會議結束後，請勿再更改名單(如需更改名單請發函教育局核備)。競賽活動當天1位教師(公假派代)帶領3位學生辦理報到手續。
2.本次競賽地點：五福國中群英樓(實驗操作、開幕會場)
五福國中勤藝樓(筆試會場)
請各校配合事項：汽車均由五福國中後門(尚信街)進入校園右側空地(車前窗請放置停車證)，機車請由前門(五福一路12號)進入校園西側停車棚。
3.活動時程表：因比賽行程緊湊，請務必依時完成報到。
日期：4/21(四) 報到地點：群英樓(活動中心，靠近麥當勞的建築物)
	時  間
	內  容
	主 持 人
	活  動  地  點

	08:30~08:50
	報到
	葉田宏校長
	群英樓玄關

	08:50~09:00
	開幕
	教育局長官
	群英樓三樓

	09:00~09:10
	參賽學生進場
	陳富堅主任
	勤藝樓

	09:10~10:40
	筆  試(90分)
	評審及監考人員
	勤藝樓

	10:50~12:00
	實驗一(70分)
	評審及監考人員
	群英樓三樓

	12:00~13:00
	休息(請自備午餐)
	群英樓三樓

	13:00~14:10
	實驗二(70分)
	評審及監考人員
	群英樓三樓

	14:30~15:40
	實驗三(70分)
	評審及監考人員
	群英樓三樓

	15:40~16:30
	解題講座
	指導教授
	群英樓三樓

	16:30
	賦歸


4.本校可代訂便當(60元/個)，請務必於今天完成代訂，並繳交費用，領取本校開立之臨時收據。4/21當天恕不再代訂，由各校自行處理。活動當天(4/21)請攜帶本校所開立之臨時收據於報到時換領收據。
5.參賽學校師生請自行攜帶環保杯，會場有飲水機。
學生個人攜帶物品：

(1)學生證、(2)實驗衣、(3)筆，尺等文具用品、(4)個人安全防護用具(近視眼鏡、平光眼鏡、安全眼鏡擇一，每位學生均須配戴)
7.各校自備器材：暫訂4月18日(一)公告於專屬教育網站(http://sf.wfjh.kh.edu.tw)
，另外比賽集合時也會告知學生攜帶的器材。
8.競賽範圍：以九年一貫課程為主，不含地球科學部份。
9.為求公平，競賽期間，參賽學生禁帶手機，一旦發現學生攜入試場或鈴響，
該隊取消比賽資格。指導老師請在休息區〔提供電源和無線網路(漫遊方式)，請自備延長線〕，請勿靠近考試場地。
10.歷年考題(88~98)：放置於http://sf.wfjh.kh.edu.tw專屬網站。
【討論事項】
討論一：本競賽計分方式
說明：

一、個人成績：各單科筆試成績佔70％，該單科實驗設計與操作成績佔30％(3人以同分計)。

二、團體成績：各校3位參賽學生的筆試成績（以各組平均成績計算）佔40％，實驗設計與操作成績佔60％。

三、獎項：

(一)個人獎：
1.自然學科綜合成績優秀獎：依個人三科成績總和最高分之前20名，錄取金牌2位、銀牌4位、銅牌6位及佳作8位。

2.生物科成績優秀獎：依個人生物科成績最高分之前20名，錄取金牌2位、銀牌4位、銅牌6位及佳作8位。

3.物理科成績優秀獎：依個人物理科成績最高分之前20名，錄取金牌2位、銀牌4位、銅牌6位及佳作8位。

4.化學科成績優秀獎：依個人化學科成績最高分之前20名，錄取金牌2位、銀牌4位、銅牌6位及佳作8位。

5.得獎學生頒發獎狀乙紙以茲鼓勵。
(二)團體獎：

1.以成績總分依序錄取金牌獎4隊、銀牌獎8隊、銅牌獎12隊及佳作若干隊（視競賽成績而定），榮獲金牌、銀牌、銅牌及佳作頒發獎狀乙紙。
2.得獎隊伍之指導老師及學生頒發獎狀乙紙以茲鼓勵。
(三)榮獲團體金牌、團體銀牌、團體銅牌獎之學校指導老師至多3名敘嘉獎乙次(團體金牌含承辦人員、校長共6名)，請各校逕行依高雄市教育局相關規定辦理敘獎。
(四)榮獲個人金牌、個人銀牌、個人銅牌獎之指導老師，在不重複敘獎原則下敘嘉獎乙次。(已獲團體獎者不再重複敘獎)
(五)得獎獎狀於競賽結束後1月內交換至各校，請各校公開頒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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